
告知函

致：内蒙古领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我方（阿荣旗乡村振兴促进中心）谨此就"乡村库房建设项目"政府采购项

目取消其中标资格事宜致函贵司。

根据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要求，贵司已于 2025 年 08 月 26 日被确定为该

项目中标单位，2025 年 09 月 16 日已通过邮件方式通知贵司签订合同，于 2025

年 09 月 19 日收到你方关于乡村库房建设项目合同签约延误的回复函，截至本

函发出之日，我方尚未收到贵司提交的正式合同签署文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六条及招标文件约定，中标通

知书发出后，双方应在 30 日内完成合同签订。目前延迟已达 30 日，依据《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二条及招标文件条款，现告知你方被取消其中标资

格。

附件：

中标通知书

乡村库房建设项目合同签约延误告知函

你方关于乡村库房建设项目合同签约延误的回复函

联系人：何先生

电话：0470-4251893

阿荣旗乡村振兴促进中心（公章）

日期：2025 年 9 月 25 日







告知函

致：内蒙古领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我方（阿荣旗乡村振兴促进中心）谨此就"乡村库房建设项目"政府采购项

目中标后合同签订事宜致函贵司。根据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要求，贵司已于

2025 年 08 月 26 日被确定为该项目中标单位，我方对此表示衷心祝贺，并感谢

贵司在招标过程中展现的专业能力与诚信态度。

一、当前问题说明

截至本函发出之日，我方尚未收到贵司提交的正式合同签署文件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六条及招标文件约定，中标通知书发出

后，双方应在 30 日内完成合同签订。目前延迟已达 21 日，可能影响项目整体

进度及公共利益。

二、合同签订的必要性

1.法律约束：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、保障项目合法合规实施的核心依

据；

2.进度保障：项目涉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合同缺失将导致后续工作无法

启动；

3.风险防控：及时签约可避免因市场波动、政策调整等引发的履约争议。

三、我方要求与建议

1.请贵司于收到本函后 3个工作日内：

书面说明未签约的具体原因（如内部审批流程、资金安排等）；

明确预计签约时间节点及需我方配合的事项。

2.建议双方于 2025 年 09 月 19 日前法人李宇翔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线上/

线下方式完成合同签署并且项目经理及五大员（未经我方允许不允许随意更换

投标文件中委派人员）及时到场组织开工，我方将全程配合提供必要文件。

四、违约责任提示



若因贵司原因导致合同最终无法在 2025 年 09 月 25 日前签订，我方将依据

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二条及招标文件条款，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措施：

1.报请财政部门取消其中标资格；

2.要求赔偿因延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；

3.记录贵司失信行为并上报政府采购信用平台。

4.如贵公司因特殊原因无法履行合同，请及时书面告知我方，以便我方采

取相应措施。如贵公司在规定时间内仍未与我方签订合同，我方将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二条第(二)项的规定，对贵公司进行

相应的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

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并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为高效推进事宜，请贵司指定专人对接：

联系人：何先生

电话：0470-4251893

我方始终秉持诚信合作原则，期待与贵司共同履行社会责任。

附件：

1.中标通知书复印件

阿荣旗乡村振兴促进中心（公章）

日期：2025 年 9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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